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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二年第一次會議，並特別歡迎下列人士：


(i)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及



(ii)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曾文祥先生。


2.
主席表示，曹宏威博士及張應來先生因工作關係，崔康常博士則另有會議，而盧偉國博士要往國內公幹，均以書面向委員會提出請假。委員會同意他們的請假申請。
I.
通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6/2001已於較早前寄出)

3.
秘書表示，由於鄭則文先生於會議結束後才到達，因此應把他的姓名從出席者欄移到未克出席欄。委員會同意有關修訂建議，並通過經修訂的會議紀錄。

(梁永雄先生及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

II.
資料文書：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2/2002)

4.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


(余倩文女士於此時到達。)

III.
制訂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開支科及暫訂頂額

(文書FGA 3/2002)

5.
委員會通過維持現有的十一個開支科和區議會儲備，並推薦文書附錄所載的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建議暫訂頂額給區議會考慮。各開支科及區議會儲備的總額為19,000,000元。


(何秀武先生、鄭則文先生及韋國洪先生於此時到達。)
IV.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的建議預算








(文書FGA 4/2002)

6.
秘書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自今屆區議會成立以來，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一直研究增加區議會布告板的數量，使每個選區均有一面布告板，連同該小組建議更改位置的布告板，共有二十一面布告板將於下個財政年度安裝。


7.
委員會通過文書附錄所載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開支科3的建議預算，總額為2,100,000元。


(陳國添先生及廖韻兒女士於此時到達。)

V.
開支科1(文化事務)及開支科8(節日慶典)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5/2002)

8.
王津太平紳士詢問，「查篤」兒童粵劇培訓課程的導師酬金每小時為500元，這是否屬市場價格。他又認為時薪500元過高。


9.
周嘉強先生表示，有關導師需要有豐富的粵劇知識及懂得教授兒童的技巧，而每班的人數亦不少。因此上述時薪可算合理。(註：周先生是由沙田區議會推薦出任沙田文藝協會董事。)


10.
楊倩紅女士在回應黃國雄先生有關「萬家燈火春色夜元宵晚會」的詢問時表示，醒獅表演津貼的開支包括兩頭舞獅的費用。(註：楊女士為該活動申請團體的主席。)


11.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分別調撥66,260元及33,935元至開支科1及開支科8，以支付下列活動計劃所需的撥款：
開支科

活動名稱
申請團體

款額
1

「查篤」兒童粵劇培訓課程

沙田文藝協會

66,260元
8

萬家燈火春色夜元宵晚會

沙角居民協會

33,935元
總額：

100,195元
VI.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6/2002)


12.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楊祥利先生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區議會紀念旗的設計及尺寸大小與去年訂製的相同，並於會上傳閱去年的紀念旗。


13.
楊祥利先生在回應賴國銘先生的詢問時表示，會議通告海報較一般海報大，因此價格亦較高。

14.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並從區議會儲備調撥31,590元至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以支付有關活動計劃所需的撥款：

活動名稱







 批准款額

區議會會議通告海報
12,000元


會見市民計劃海報
10,590元


區議會紀念旗
9,000元



總額：
31,590元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VI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7/2002)


15.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及十二月五日會議紀錄的內容。


16.
秘書表示，最新修訂的2001區議會工作報告已於會上派發給委員參閱。一如往年，秘書處會再作出詳細校對，連同各委員的修訂建議，將之提交一月二十五日的區議會會議通過。


17.
黃國雄先生詢問是否可以利用電腦技術加入沒有拍攝合照的議員。


18.
主席表示，雖曾多次安排拍攝合照，但每次均有議員缺席。他擔心如用電腦加入缺席的議員，可能會影響照片的效果。他請委員就此提出意見。


19.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表示，是否用電腦技術把缺席議員的照片加入合照中，要視乎缺席議員的意向，以及效果是否理想。他請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作出跟進。


20.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由於有關合照只有三十七位議員，他建議工作報告採用四十六位議員的個人照片或最多議員出席的合照。他指出，工作報告採用的合照並不是最多議員出席的那張。


21.
楊祥利先生表示曾安排兩次拍攝合照，但兩次均有議員缺席，如採用舊的合照，對有出席拍攝新的合照的議員並不公平。


22.
梁永雄先生表示，採用最後拍攝的合照對於有出席第一次拍攝但沒有出席第二次拍攝的議員亦不公平，而且在拍攝前並沒有告知議員合照的用途。


23.
楊祥利先生表示，在通知議員拍攝合照的信件中，已清楚說明合照的用途。


24.
主席表示，信件是由秘書處發出，並已清楚說明合照的用途。


25.
黃國雄先生表示，本屆區議會曾拍攝多次合照，而最近兩次拍攝的合照，尤以第一次在會議中途拍攝時有最多議員出席，但江活潮先生認為合照應在會議後才拍攝，並對他在十二時到達時已拍攝完畢表示不滿。其後，由於合照並非由專業人員拍攝，效果欠佳，故需再次安排拍攝合照。不過，由於只出席首次拍攝的議員並不知道那一次的合照會被採用，因此梁永雄先生的意見亦有其道理。


26.
劉帶生先生表示，有很多議員對合照有意見，如不能重新安排另一次拍攝，可考慮王津太平紳士的建議，採用議員的個人照片。


27.
韋國洪先生表示，由於經多次拍攝後，合照的效果仍然欠佳，故在最後一次安排了政府攝影師負責拍攝，並借用沙田大會堂的舞蹈室作為拍攝場地，因此效果較佳。他又表示，可試用議員的個人照片，看效果如何才作最後決定。


28.
楊祥利先生在回應劉帶生先生的詢問時表示，合照會用於會見市民計劃宣傳海報。他又表示，如試用議員的個人照片，各議員務必遞交照片。


29.
鄧永昌先生表示，再安排拍攝另一次合照亦未必可行，因為未能出席的議員仍會有意見。


30.
主席表示，合照的空間有限，加入九位議員照片會有一定困難。


31.
王津太平紳士反對把他的照片以電腦技術加入合照內。


32.
周嘉強先生質疑為何當初不找專業攝影師為議員拍攝合照。如能預先通知議員該次是最後一次拍攝合照，而且是由政府攝影師負責拍攝的話，各議員應會盡量出席。


33.
韋國洪先生表示，由於拍攝前不可能完全肯定照片的效果，因此不可能預先通知該次是否最後一次拍攝的合照。當日他亦找來後備攝影師，但結果其拍攝的照片亦告失敗。


34.
黃國雄先生表示，會見市民計劃宣傳海報將長時期張貼，如採用只有三十多位議員的合照恐會影響區議會及議員的形象。


35.
韋國洪先生回應時表示，現有的會見市民計劃宣傳海報上的合照亦有多位議員沒有出席。秘書處發信通知議員拍攝合照時已特別提醒議員有關合照的用途，而他亦多次提醒議員應抽空出席。


(黃國雄先生及李慧嫺女士於此時離開。)

36.
袁貴才副主席表示，區議會簡介小冊子已採用議員的個人照片，但使用個人照片給人欠缺團隊精神的感覺，因此他反對採用個人照片。若要求全部議員均出席拍攝合照，在本屆區議會結束前亦未必能夠辦到，而要求三十六位議員因九位缺席議員再次出席拍攝合照亦不公平。他自已亦沒有出席在沙田大會堂門外的拍攝，如因而不能在工作報告及宣傳海報的合照出現，他亦不會有意見。


37.
楊倩紅女士表示，秘書處的信件已清楚說明合照的用途，她不明白為何有議員會不斷詢問合照的用途。


38.
韋國洪先生表示，秘書處已提早通知各位議員有關拍攝安排，以便議員安排時間出席。重新安排另一次拍攝合照亦不能解決議員缺席的問題。


39.
劉帶生先生詢問有關照片是如何選出，及為何沒有讓議員參與挑選照片。


40.
韋國洪先生回應時表示，該合照是由他本人連同楊祥利議員及秘書處一起挑選的。由於第一次的合照效果很差，才特別安排於沙田大會堂的舞蹈室再次拍攝合照。


41.
梁永雄先生表示，相片的效果好壞是很主觀的，他認為第一張合照很好。他又認為應採用較多議員出席的合照。


42.
何秀武先生表示，議員應該很清楚拍攝合照的用途。為讓民選議員能向選民交待，他提議考慮把議員的名字加大。他指出，很多區議會的合照都有議員缺席，區議會過往的合照亦如是。他相信經區議會主席、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及秘書處一起挑選的合照應是最好的一張。


43.
黃戊娣女士表示，在通知議員需要另行安排拍攝合照時雖沒有明確說明不會使用以往的合照，但議員應明白是效果不佳才需要再次安排拍照。目前，工作報告的合照可以接受。她又表示不贊成採用議員的個人照片。


44.
主席表示，在考慮採用哪張合照時，除了考慮出席人數外，亦應重視其效果，以免影響區議會的形象。


45.
梁國顯先生表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應考慮因應缺席議員的要求，用電腦技術把他們的照片加入合照內。


46.
周嘉強先生、鄭則文先生及梁永雄先生表示支持梁國顯先生的意見。

47.
楊祥利先生表示，如用電腦技術加入缺席議員的照片，效果可能很差。他指出，用於第一張會見市民計劃海報的合照曾用電腦作出修改，效果並不理想。因此，他不贊成用電腦技術加入缺席議員照片的做法。他又表示，過往公關工作小組曾申請撥款拍攝合照，但遭某些委員反對，但現在又批評為何不安排專業攝影師拍攝，使人無所適從。他又表示，議員在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參與率不高，以致經常只有他和一些增選委員出席會議，他要求議員多些參與工作小組的工作。


48.
賴國銘先生表示，多位發言的委員均表示重視團結形象，因此他建議考慮沿用現時會見市民計劃宣傳海報使用的合照。至於是否採用電腦技術加入缺席議員的照片，可以投票表決。


49.
藍國棠先生表示，拍攝舊合照時，他還未擔任議員，因此反對沿用舊合照。他每次均有出席最近安排的拍照活動，採用哪一張合照對他的影響不大，不過他相信現時選用的照片效果最佳。


50.
劉帶生先生表示，在會議室拍攝的合照有44位議員出席，應採用該張照片。


51.
韋國洪先生表示，劉帶生議員所指的合照並不是在指定時間拍攝的，對未能出席的議員並不公平，而且照片素質很差。他強調，該次拍照是定於會議後進行，在會議期間拍攝合照只屬試驗性質，在會後拍攝合照時亦只有二十多位議員出席，而效果亦不理想，因此才安排再次拍攝合照。


52.
羅光強先生表示，上述討論並不涉及經濟民生，但用了四十多分鐘討論，浪費公帑。他建議由主席決定採用哪張合照。


(羅光強先生於此時離開。)

53.
何厚祥先生表示，委員會委託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負責工作報告及會見市民計劃宣傳海報的事宜，委員會不應作出太多干擾。他認為不應在委員會會議上重新挑選照片，如同類情況發生在其他委員會的工作小組上，後果不能想像。他建議表決是否採用工作小組建議的照片，如不同意亦應交由工作小組再行考慮跟進。


54.
秘書表示，尚未有照片的委員會，工作小組幹事會聯絡有關委員會主席及工作小組召集人。


55.
最後，委員會通過採用工作報告內的合照及把經校對及適當修訂後的工作報告草稿提交區議會考慮。

(梁志偉先生、梁永雄先生、周嘉強先生、劉帶生先生及何厚祥先生於此時離開。)

56.
楊祥利先生表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計劃於下個財政年度印製記事簿及小冊子介紹區議會，記事簿將參考北區區議會的做法，加入議員的個人照片。他詢問委員對印製數量的意見。


(鄭則文先生於此時離開。)

57.
主席表示，記事簿及小冊子的數量應由工作小組因應實際需要決定，但每位區議員應只獲發一本記事簿。

XI.
下次會議日期

58.
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59.
會議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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